
对口支援项目描述 

一、项目概况 

1、项目背景：教育部等四部委关于印发《援藏援疆万名教师支

教计划实施方案》的通知（教师[2017]14 号），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

大精神，深入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根据《国务

院办公厅关于加快中西部教育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，实施援藏援疆万名

教师支教计划，充分利用对口支援省市优质教育资源，集中力量向西

藏、新疆选派教师，带动和培训当地教师，帮助西藏、新疆整体提升

教育质量，为打赢脱贫攻坚战、实现西藏新疆长治久安提供坚强保障。 

2、依据充分性：上海市教育委员会、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

上海市财政局、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

交流办公室关于做好“援藏援疆万名教师支持计划”选派管理工作的

指导意见（沪教委人[2018]42号），按照“合理、可持续、可实现”

的原则，自 2018 年秋季开学起，持续选派援藏援疆教师，每批支教

教师援疆时间 1年半左右。首批支教教师共选派 185名。根据《选派

计划表》，闵行区教育局首批援疆教师 45 人，援滇教师 6 人，上批组

织部派出援疆干部 11 人，合计援疆援滇教师 62 人。 

3、项目必要性和重要性：援藏援疆万名教师支教计划旨在建立

西藏、新疆及内地学校共享优质教育资源的常态化机制，缓解西藏、

新疆受援地优秀教师不足的矛盾，辐射带动受援学校教育教学水平，

切实加强受援地区教师队伍建设，提升受援地区教育自给能力，全面

提高基础教育质量，促进经济发展、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，培养爱党

爱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。要加强领导，精心组



织，在充分动员的基础上，按照下达的任务和要求，保质保量完成选

派工作。 

4、项目的可行性：闵行区教育局根据教育部、市教委的关于《援

藏援疆万名教师支教计划》的要求，制定了《闵行区教育局关于援疆

教师选派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，组建闵行区教育局援疆工作领导小

组、闵行区教育局援疆工作协调保障小组、援疆前方管理工作小组，

全面保障援疆教师选派工作的实施和管理。支援教师的待遇根据《关

于调整本市选派干部赴西藏、青海、新疆、云南、三峡工作期间补贴

标准等问题的通知》（沪人社资发[2011]19 号)有关规定执行，安排

专项资金给予保障。 

二、项目绩效目标设定情况 

1、项目的总体目标:建立新疆云南及内地学校共享优质教育资源

的常态化机制，缓解受援地优秀教师不足的矛盾，辐射带动受援学校

教育教学水平，切实加强受援地区教师队伍建设，提升受援地区教育

自给能力，全面提高基础教育质量，促进经济发展、社会稳定和长治

久安。 

2、项目的具体目标：援疆支教教师 56名；援滇支教教师 6 名；

支教时限是一年半；全面提升受援学校教育教学水平；受援地区教师

满意度达到 95%以上；支教教师满意度达到 95%以上。 

3、阶段性工作目标：确保援疆、援滇工作的顺利完成，教师安

心地在新疆泽普、云南保山开展工作，提高当地学校的办学能力。 关

心援疆、援滇教师及家属，让他们能安心地在新疆泽普及云南开展工

作。     



三、项目投入情况 

1、项目总投入和构成情况：根据《关于调整本市选派干部赴西

藏、青海、新疆、云南、三峡工作期间补贴标准等问题的通知》规定，

给予每位援疆教师每月 2600元生活及通讯补贴，共 55名，小计 171.6

万元，一年两次往返泽普交通费 10000 元/人，56 人，小计 56 万；

新疆教师培训费用 12.2 万元；每位援滇教师每月 2200 元生活及通讯

补贴，共 6 名，小计 15.84万元；一次性装备费 3000 元/人，共 6人，

小计 1.8万元；往返云南交通费 11200 元/人，共 6 人，小计 6.72 万

元；合计 264.16 万元。其中援疆一名教师为退休人员，生活及通讯

补贴不在该专项中安排。 

2、经常性项目执行情况：该项目为今年新增项目。 

3、资金来源情况：区级财政资金安排。 

4、成本管理情况：根据文件标准安排。 

5、设备配置标准情况：无 

四、项目计划活动 

1、项目活动内容： 

(1)支教教师进入新疆泽普、云南保山、香格里拉对口学校进行

教育教学工作； 

    (2)对受援地区的教师开展培训工作。 

2、实施范围和对象：实施对象为援疆支教教师 56名，援滇支教

教师 6 名。闵行区教育局成立以局党工委书记、局长为组长的援疆教

师选派领导小组，成立以分管局长为组长，组织科、人保科、计财科、

成职教科、普教一科、普教二科、信息中心、团工委等职能科室负责



人参加的选派管理工作小组，负责援疆教师选派工作的实施和管理。 

3、项目实施计划： 

2018年 5 月 24日，教育局召开专题部署动员会； 

    2018 年 6 月 5日，各学校推荐上报援疆教师选派表； 

    2018 年 6 月中旬，组织援疆教师体检； 

    2018 年 6 月下旬，确定选派人员名单，签订选派协议； 

    2018 年 7 月，开展相关培训，管理干部进疆； 

    2018 年 8 月，其余支教教师进疆； 

    2018 年 9 月-2019 年 12月；每月补贴进援疆教师银行卡。 

五、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、措施 

四部委关于《援藏援疆万名教师支教计划实施方案》的通知（教

师[2017]14号）、上海市教育委员会、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上

海市财政局、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

流办公室关于做好“援藏援疆万名教师支持计划”选派管理工作的指

导意见（沪教委人[2018]42 号）、《关于调整本市选派干部赴西藏、

青海、新疆、云南、三峡工作期间补贴标准等问题的通知》（沪人社

资发[2011]19 号)、《闵行区教育局关于援疆教师选派管理工作的实

施意见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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